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南海区业主委员会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　　南建水函〔2024〕58号
各镇（街道）房管所，社区党委、社区居委会，各业主委员会、广大业主：
　　为强化党建引领作用，加强业主对业主委员会履职情况的监督，推动我区业主委员会规范运作，我局根据《佛山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，结合上级党建引领的相关工作要求和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佛山市南海区业主委员会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 
正文及附件下载：南建水函〔2024〕58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南海区业主委员会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.doc


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
　　2024年1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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